
 102.04.26⾏政會議通過 
 112.03.13⾏政會議修正通過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商標使用管理辦法 

 第1條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以下稱本校）為有效運用及管理本校中文名稱及校徽等商 

 標，包括  本校校徽、校名中文簡稱「建國中學」之圖形  （如下圖）  及中英文簡稱與 

 縮寫(建國中學、建中、CKHS、CK)  等商標，並訂定本使用管理辦法。 

 (校徽圖樣)  (中文簡稱圖樣) 

 第二條　本校有關商標註冊之申請、維護、授權、收益及相關事項，由  總務處  統籌辦理。 

 第三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商標權益及規劃發展策略，設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商標使用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11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 

 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圖書館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主任教 

 官、資優中心主任及秘書等共同組成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委員會議案之決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會議期間為討論或審議重要事項，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本校商標權益保護及策略規劃。 

 （二）本校商標註冊及申請變更、移轉、授權或維護事項之審議。 

 （三）有關商標授權爭議事項之審議。 

 （四）本校技術移轉涉及商標使用相關事項之審議。 

 （五）有關商標授權之申請、審議、權利金、回饋金及相關事項訂定。 

 （六）其他相關事宜。 

 第六條　凡欲使用本校商標者，應獲得本校同意或授權。未經同意或授權而擅自使用者，本 

 校得依商標法及相關規定主張權利，並禁止其使用。 

 第七條　  本校教職員工、學生社團、家長會、校友會、合作社及本校授權之協力單位等，經 

 書面報備後，得善意且依合理使用之方法使用本校商標；但涉及商業行為者，仍 

 應以書面提請本校同意授權並繳交適當回饋金後，始得使用；行政單位及教學研 

 究會不在此限。 

 第八條  　  本校商標權受侵害或涉及商標權益爭議時，由本校委請法律顧問統一處理，相關單 

 位應全力配合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建國⾼級中學商標使⽤管理辦法  (  112.03.10 修正對照表) 

 原始文字  修正後文字  修正原因 

 第一條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以下稱本 

 校）為有效運用及管理本校中文名 

 稱及校徽等商標，於  101年向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服務標章，  包 

 括本校校名及校徽：「建國中 

 學」、「建中」及校徽（如右圖） 

 等商標，並訂定本使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以下稱本校） 

 為有效運用及管理本校中文名稱及校徽 

 等商標，包括  本校校徽、校名中文簡稱 

 「建國中學」之圖形  （如下圖）  及中英 

 文簡稱與縮寫(建國中學、建中、CKHS 

 、CK)  等商標，並訂定本使用管理辦 

 法。 

 因112.03.09校務發 

 展委員會通過以重 

 新優化後的校徽申 

 請註冊商標，同時 

 因本校英文校名回 

 復為Taipei 

 Municipal 

 Chienkuo  High 

 School  (縮  寫  CKHS) 

 併將一併申請商標 

 註冊，故刪除委員 

 會成立原由併修改 

 商標註冊內容圖 

 文。 

 更新商標圖文與說 

 明 

 第三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商標權益及規劃發 

 展策略，設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商標使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11人，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學 

 務主任、總務主任、  主任輔導教 

 師  、圖書館主任、人事主任、會計 

 主任、主任教官、資優中心主任及 

 秘書等共同組成之。 

 第三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商標權益及規劃發展策 

 略，設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商標使用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 

 委員會置委員11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  輔 

 導主任  、圖書館主任、人事主任、會計 

 主任、主任教官、資優中心主任及秘書 

 等共同組成之。 

 更正主任輔導教師 

 為輔導主任 

 第四條第二項 

 本  委員會之決議  ，  應有過半數委員 

 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第四條第二項 

 委員會議案之決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文字微調 

 附件申請書欄位  附件申請書欄位  修正優化後商標圖 

 樣文字，新增英文 

 縮寫與簡稱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商標使用申請流程 

 一、 校內使用申請（本校教職員工生）： 

 1.  非商業使用範圍 

 a.  無須報備之項目：本校教職員工生之文書應用。 

 b.  報備後方能使用之項目： 

 請向本校  秘書室  報備，無須填申請表： 

 ■  本校教職員工生之名片。 

 ■  與教學研究、推廣教育、學校活動、校際校內聯誼、社會 

 公益服務及其他與本校任務相符之非商業活動 

 c.  報准(須填申請表)後方能使用之項目： 

 本校各單位非販售之事務用品應用，如文具、卷宗夾及紀念 

 品等，請填具申請表或以校內簽呈方式辦理。 

 2.  商業使用範圍： 

 須填具申請表送交本校  總務處  ，俟核定後始得使用。 

 二、 校外人士使用申請 

 1.  非商業使用範圍： 

 請填具申請表，並經申請單位及負責人用印後送交本校總務處， 

 待接獲本校書面核可通知始得使用。 

 2.  商業使用範圍：請提具申請表，並經申請單位及負責人用印後， 

 併同服務計畫書送交本校  總務處  ，待接獲本校書面核可通知始得 

 使用。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下列各項： 

 a.  營業簡介及實績。 

 b.  商標應用目的。 

 c.  商品應用及設計理念。 

 d.  營運計畫（包含行銷計畫、廣告方式、預估營業額及銷售管 

 道）。 

 e.  申請授權使用期間。 

 f.  申請授權使用期間、權利金之計算。 

 g.  組織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及營業證明文件影本各乙份。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商標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使用商標 

 圖形： 

 □ 校徽    □ 中文簡稱 

 文字： 

 □ 建國中學  □ 建中 

 □ CKHS      □ CK 

 使用目的 

 使用方式 

 (請詳述製作品項與數量以利控管) 

 使用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涉 

 及 

 商 

 業 

 行 

 為 

 與 

 否 

 □否 

 □是 

 商品名稱 

 應用理念 

 及設計 

 (請檢附設計圖樣) 

 回饋金 

 銷售管道 

 申請單位 

 /申請人 

聯絡電話 
 (Office) 

 (Mobil) 

 Email 

 審 

 查 

 單 

 位 

 *審查意見 

 承辦人          總務處            會計室             校長 

 （無商業行為免會） 

 單位主管 


